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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一名市民就旅行團廣告提出的投訴

有關你 9 月 2 日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來信，本署現提
供旅遊事務署及香港海關的聯合回覆如下。

香港旅遊業議會(旅議會) 一向設有指引規管旅行社刊登旅

行團廣告 。 旅行社如被證實違反相關指引， 會受到旅議會處分 。
本署於 2013 年 11 月 1 日致立法會秘書處的信函亦提供了旅議會
有關 「 廣告管制規例」的網頁連結，並告知立法會秘書處有關旅

議會轄下的出外旅遊委員會就旅行團廣告應清楚列明上下限團費
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討論結果 。

投訴人提及( 2012 年商品說明(不良營商手法) (修訂)條例》
和有關的執法指引。該修訂條例擴大了《商品說明條例 )(第 362章)
( (條例 ) )的涵蓋範疇 ， 禁止 「虛假商品說明 」 、 「 誤導性遺漏」
等不良營商手法 ， 而有關執法指引是根據〈條例》第 16BA 條制
訂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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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條例》第 2 條，就服務而言， r 商品說明」是指以任
何方式就服務或該服務的任何部分而作出的直接或間接的顯示，

包括價格，而「虛假商品說明」包括虛假達關鍵程度的商品說明 。

根據《條例〉第 7A 條，任何商戶如將虛假商品說明應用於向消費

者提供或要約向消費者提供的服務，即屬犯罪。

此外，根據《條例》第 13E 條，任何商戶如在向消費者作出
的營業行為中遺漏或隱藏重要資料，或以不明確的方式提供重要
資料，而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他作出本來不會作出的該項交易決
定，即觸犯「誤導性遺漏」的罪行。而該條亦訂明須考慮有關營
業行為的特點及情況、用以傳達該營業行為的媒介的限制，以及
有關商戶所採取的以其他方式向消費者提供有關資料的措施 。

執法指引旨在就《條例》的條文運作提供指引，當中的例子
用於一般說明和參考、闡述條文的適用範圍和可能造成的效果，
以及執法機關可如何執行條文 。 執法指引並不是 《條例 》 的替代
條文或最終解釋。執法機關會根據個別個案的事實和證據，判斷

商戶有否觸犯 《條例 〉 下的罪行 。

投訴人提述的情況與執法指引乙部第 2.20 段有關，該段述
明，廣告中的價格應與銷售或結帳地點的實際銷售價完全相符 。

而第 3.4段則說明，如商戶因可利用的通訊媒體的局限，而不能

向消費者提供所有必需資料，他們應利用其他通訊媒體向消費者

提供所需資料，讓消費者作出有根據的交易決定。就此，旅遊事
務署於 2013 年 11 月 1 日致立法會秘書處的信函中，引述旅議會

的討論，提到「旅行團團費一般按市場實際情況釐定，包括出發
日期、機位情況、機票類別，及當時的票價等 。 由於廣告篇幅有

限，旅行團廣告不可能列出所有不同價格，旅行社通常會以最低

團費作宣傳並詮明『起』字，及在行程單張或報團資料中，列明
備詮或相關條款細則以說明詳情 。 」香港海關作為《條例 》 的執

法機關，並不認為旅遊事務署或旅議會的回應有違 《條例 〉 的執
法指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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